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晋市监规发〔2024〕2 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 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

若千措施》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局 机关各处 (室、 局 ) , 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

所属事业单位， 各 学 (协 ) 会 ：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

经 2024年 3月 28日第 10次局党组会研究同意，现将 《促

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 请 结合实际，认
真贯彻落实。自2024年 5月8日起 实施，有效期5年.

局
2024年 4月 8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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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

一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

精神，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

大的意见》 ,确保《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》提出的各项

工作落到实处，提振我省民营经济发展信心，促进我省民营经济

高质量发展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、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

(一)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， 优化登记注册服务流程。 推

动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行业、 领域、 业务。 探

索电子营业执照在多场景、 多业务中的应用。 持续推进经营主体

注册、 注销便利化， 全面落实简易注销、 普通注销、 依职权注销、

代位注销制度， 完善企业注销“一网服务”平台。 持续提升企业开

办标准化、 规范化水平， 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。

( 二 )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，及时

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、 市场分割、 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

公平竞争的政策。 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，不

得限定经营、 购买、 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。 依法制

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 限制竞争的行为。 建立健全反垄断“三书

一函”制度机制， 强化公平竞争政策的宣传倡导，指导企业落实

合规主体责任，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不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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